
关于开展“十九助贫困大学生”公益活动的

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团委,各大型企事业单位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企业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更好服务贫困青少年成长成才,促进贫困家庭早日脱贫,团省委、省青基会联合楚天都市报开展“十九助贫困大学生——2018湖北希望工程资助大学生圆梦行动”（以下简称“十九助”）。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紧密围绕全省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总体部署，按照“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工作思路，聚焦“准”、“实”二字，通过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全面发动、层级联动，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助力2018年贫困大学新生圆梦。

二、工作步骤

1.宣传启动（6月下旬—7月20日）

团省委、省青基会将在各自官方微信号“青春湖北”和“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资助信息和申请表格，并在楚天都市报等新闻媒体刊发活动开展情况。各地接到“十九助”活动通知后，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本地“十九助”活动方案，谋划做好宣传、筹资、发放等系列工作，引导学生及时关注资助信息。

2.学生申报（7月21日—8月15日）

“十九助”主要资助湖北省内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优先考虑9个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申请条件如下：

　　（1）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城市低保户子女，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农村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因灾、因病致贫家庭子女，低保、单亲、孤儿、残疾、父母下岗等类型家庭子女；

　　（2）参加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被本科高校录取的应届大学新生（免费师范生、军校及国防生等免学费专业除外）；

（3）暑期参与“希望家园”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希望书屋”阅读辅导员等社会公益活动的贫困大学新生优先推荐；

（4）没有获得其他同类助学金资助（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不影响申请“十九助”）；

（5）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及贫困证明。

凡符合以上“十九助”申报条件的学生，可提前准备好相关申请材料，待省青基会具体专项助学通知下发后填报相关申请表。未能申请专项助学项目的学生，可填报《“十九助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1）。

3.走访摸查（7月21日—8月15日）

各地在初步审核学生申请材料的基础上，组织团干部和青年志愿者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真伪，并留存实地走访图片存档备案。

4.推荐公示（8月16日—8月20日）
县级团委会同教育、扶贫等有关部门初审后形成的推荐名单，须在县级主要新闻媒体或政务门户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纸质申请表、汇总表、公示截图汇总至市州团委，以市州为单位提交省青基会。

5.终审公示（8月20日—8月30日）
省青基会在收到各地实地走访并层层审核无误的贫困学生资料后予以复核，并将拟资助学生名单适时在楚天都市报、青年之声、机构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公示。各地应及时将省级公示名单通报给本地相关部门，避免发生重复资助情况。

6.资助发放（9月1日—9月30日）

资助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省青基会根据捐方意愿，通过“银行卡直通车”、现场发放仪式等形式集中发放助学金。通过“银行卡直通车”发放的，各地要做好受助学子银行卡信息的收集、核实工作。组织现场发放的，各地要及时做好领款签名册上报和受助学子档案备份工作。

7.回访核查（10月10日——10月30日）

助学金发放工作结束后，省青基会根据回收的领款签名册和银行拨款回单，安排工作人员电话回访，调查核实助学金发放落实情况。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十九助”活动，将其纳入本单位服务党委政府精准脱贫中心工作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与沟通协调，加大本地的宣传筹资工作，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将社会爱心及时送到需要帮助的优秀贫困学子。大型企事业单位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企业团工委、省金额团工委要广泛发动本单位、本行业和系统力量，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为“十九助”奉献爱心。

2.广泛发动、积极宣传。各地在宣传发动过程中要坚持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要加大对活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团属新媒体平台传播优势，挖掘贫困大学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励志故事，宣传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真情助学的典型事迹，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扶贫的公益氛围。省青基会将按照《湖北希望工程项目评议及工作激励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对开展“十九助”工作扎实有效的市州在资助名额上予以倾斜。

3.严格标准，确保实效。要严格按照资助条件、工作流程开展资助工作，严把资助对象审核关，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优秀贫困学子获得资助。要坚持“扶智+育人”的公益理念，加强跟踪管理，引导受助学子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推动实现从“受助”向“助人”转变。要强化对受助学生的档案管理，确保资料清晰、有档可查。

省青基会联系人：李慧敏，刘玮

联系电话：027-87233550

电子邮箱：hbxwgc@126.com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三路五号，邮编：430071

　  

附件：1.“十九助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申请表

　　      2.“十九助贫困大学生”申请学生汇总表

 共青团湖北省委办公室

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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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    贯
	
	高中就读学校
	
	科别
	

	高考准考证号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院系及专业
	

	身份证号
	
	QQ号码
	

	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情况
	

	家长姓名
	父亲姓名：                       联系电话:                       ​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

	家庭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受助生个人银行账户资料（学生本人开户的账号）
	户  名
	(申请学生本人的真实姓名)

	
	开户行名
	银行     分行       支行     分理处

	
	账(卡)号
	

	申请理由
	(由学生本人填写100字以内的申请理由，图片和视频可另附)

学生签名：

	高中学校推荐意见
	签字(班主任)：

公章：

       年   月   日
	村（居）委会推荐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年

	县级教育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团委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市（州）　                                    填表时间：2018年　 月　 日

	序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民族
	高中就读学校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和专业
	参与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情况
	家庭情况

简介（必填）
	联系

电话
	QQ号
	收款账户开户名
	收款账户

开户行
	开户行

所属地市
	银行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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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助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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